	艺术设计学院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分表

	姓名          班级              得分         班主任确认签字          院审核         .

	项目
	评分标准
	得分依据
	分数

	学习成绩
	（在专业排名第一名加20分，依次按1分递减）
	　
	　

	综合素质测评成绩
	（在专业排名第一名加20分，依次按1分递减）
	　
	　

	英语、计算机大赛
	（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加10分、8分、5分）
	　
	　

	奖项
	国家级一、二、三、入选等奖分别按12、10、8、6分，省级一、二、三、入选等奖分别按10、8、6、4分计加分；校级（市级）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按8、6、3分计加分
	　
	　

	表彰
	省级先进个人加10分，校级（市级）先进个人加5分
	　
	　

	媒体报道
	省级加10分，校级（市级）媒体加5分
	　
	　

	英语等级考试
	六级加10分，四级加5分
	　
	　

	计算机等级考试
	二级加5分，三级加10分
	　
	　

	论文
	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加8分，国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加5分，省级期刊上发表论文加3分。
	　
	　

	科研立项
	主持校级科研立项加5分，主持系级科研立项加3分
	　
	　

	演讲
	不超过5分钟
	　
	　


	备注
	10月8日（周一晚）9点前需将以上证明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提交至学工办辛老师。                    10月9日（周二）18:30举行评审会，09级评审地点：205；10级评审地点：207；11级评审地点：109。


